
桃園縣龍星國民小學 102 學年度下學期週六暨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計劃 
103.01.09 修訂 

一、依據： 
（一）桃園縣龍星國民小學校務發展計畫 
（二）桃園縣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二、目的：以社團活動方式，提供學生學校課程以外的多元學習內容，以及適合假日從事的正當休

閒活動。 
三、辦理方式：由本學校主辦，招生、收費，聘請本校或社區專長人士擔任講師，並請本校行政人 
              員在校提供教學支援及安全維護。 
四、策劃及執行單位：本校訓導處。 
五、招收對象： 

（一）以就讀於本校的學生為優先。 
（二）招生時若尚有名額，就讀於龍潭鄉其他國小之學生亦可報名。 

六、上課時間： 
    （一）週六社團： 

    週六上午 8:00 至 10:00，以及 10:00 至 12:00，分為兩梯次上課，每班每梯次上課時間

為兩小時。 
 （二）課後社團： 

    週三、週四課後 13:00 至 14:30，以及 15:30 至 17:00，分為兩梯次上課，每班每梯次上

課時間為 90 分鍾。 
七、活動地點：以本校教室及室內、室外活動空間及設施為主。本校設施不足時，可視情形與社區

藝文、運動資源合作。 
八、上課內容：以自然探索、數學推理、語文、藝術、體育及技藝教學為主。 
九、上課次數：規劃本學年度中無特定活動之週六及課後時間，一學期共 12 次的課程。 
十、上課日期： 

（一）週六社團： 
本學期上課日期為 3/8，3/15，3/22，3/29，4/12，4/19，5/3， 5/10，5/17，5/24，5/31，

6/7 共計 12 次，每次兩小時。【※4/5 春假，4/22 親職教育日，社團暫停一次】 

（二）課後社團： 
本學期上課日期為週三下午：3/12，3/19，3/26，4/2，4/9，4/16，4/23，4/30，5/7，5/14，

5/21，5/28，週四下午：3/13，3/20，3/27，4/3，4/10，4/17，4/24，5/1，5/8，5/15，5/22，

5/29 共計 12 次，每次 90 分鐘。 

十一、 開課程序： 
（一）每學期由學校公告，有意願開課之校內或校外教師填寫週六社團教師開班申請書及撰寫

課程計畫（參考附件二）。 
（二）教師送交申請書及課程計畫至訓導處，經講師資格審查，以及課程計畫審核通過，並呈 
      請校長核可後，始得招生。 
（三）招生人數到達標準，教師接受該班人數及鐘點費後，始得開班。 

十二、 每班人數： 
（一）考量教師鐘點收費及學校行政成本，每班最少要招收 8 或 10 人（視社團收費而定）。 
（二）為顧及教師負擔及教學品質，原則上每班人數最多為 25 人。 
（三）教師可自行設定招生的資格，以及開班之學生人數上限（但教師鐘點費將依學生人數多 
      少而彈性調整）。 



十三、 編班：得以年齡分班、能力分班或混合編班方式進行。 
十四、 交通：由參加之學生自行負責交通問題。 
十五、 學生收費標準： 

（一）本學期課程安排 12 次，原則上週六每位學生收取學費 1400 元，週三及週四每位學生收

取學費 1000 元（若需購買材料則費用另計）。 
（二）但若有以下之情形者，可由教師提出申請將學費提高至週六 1900 元、週三及週四 1500

元： 
1.社團上課時，經常需要教師作單獨指導。 
2.課程性質只適合小班制，需限制學生人數。 
3.雖然報名參加人數很少，但學生及家長有高度的學習意願。 

    4.若開課班級需要額外材料或其他費用，由開課教師在開課申請表中詳列費用項目，並算 
      出每位學生須負擔的金額，由本校明列於招生簡章中。 

十六、 教師鐘點費標準： 
（一）依據本府「桃園縣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及現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 
      點費支給規定」之標準發給。 
（二）由於開班之營運成本考量，本校教師鐘點費採彈性調整制。所以每位教師鐘點費將會依  
      各個社團學費及招生人數多寡而有不同。 
（三）每小時教師鐘點費最高為 800 元。 
（四）社團教師鐘點費支付標準： 
    1.週六社團教師鐘點費支付標準如下： 

        學生學費收 1400 元 學生學費收 1900 元 
學生人數 教師鐘點費（每小時） 學生人數 教師鐘點費（每小時） 

18 人 800 元 13 人 800 元 
17 人 750 元 12 人 700 元 
16 人 700 元 11 人 600 元 
15 人 650 元 10 人 550 元 
14 人 600 元 9 人 500 元 
13 人 550 元 8 人 420 元 
12 人 500 元   
11 人 450 元   
10 人 400 元   

    2.課後社團部份 
        學生學費收 1000 元 學生學費收 1500 元 

學生人數 教師鐘點費（每小時） 學生人數 教師鐘點費（每小時） 
18 人 800 元 13 人 800 元 
17 人 750 元 12 人 700 元 
16 人 700 元 11 人 600 元 
15 人 650 元 10 人 550 元 
14 人 600 元 9 人 500 元 
13 人 550 元 8 人 420 元 
12 人 500 元   
11 人 450 元   
10 人 400 元   

        3.特殊社團：考量部分社團因教學品質上的考量，故收費標準不在此限，但須經學校主辦

單位同意許可。 



十七、 退費： 
1. 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全額退費。 
2. 上課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半數。 
3. 上課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4. 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十八、 經費收支運用： 
1. 學生的學費及材料、教材、講義等費用一律由學校統一收取，並以「代收代付」方式，納

入學校公庫，專款專用。 
2. 學校支付授課教師鐘點費，本學期（共 12 次上課）分三次支給。 
3. 各班如收取學費以外之其他費用，如材料、教材、講義等費用，請授課教師依開班申請表

內容自行購買，並提供單據至本校辦理核銷，所有費用實支實付，總金額不得超過對學生

收取費用之總額。 
4. 本校收取之學生費用，除支應講師鐘點費、文具耗材費、學校水電費、行政人員加班費、

行政雜支外，結餘款全部歸入學校公庫。 
5. 週六社團非以營利為目的，活動之結餘款一律用以支應龍星國小週六社團課程與教學之相

關設備、文具材料、活動成果製作等相關。若仍有盈餘，則平均退還給每個學生。 
十九、 弱勢或經濟不利學生，具有發展潛力且學習動機強者，鼓勵參加並酌予減免收費。每社團 

 提供一位弱勢名額（不計鐘點費），材料費由結餘款支付。 
二十、 本校將定期考核社團活動，作為將來改進之依據。 
二十一、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訓導主任                主計                校長  


